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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宝鸡市财政局
宝鸡市审计局
宝鸡市物价局

文件

宝卫体改发〔2016〕395号

关于对全市新农合补偿管理政策

进行微调的通知

各县区卫计局、财政局、审计局、物价局，市级新农合各定点医

疗机构：

根据《陕西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调

整全省新农合运行管理制度的通知》（陕医改办[2016]1号）、《陕西

省卫生计生委陕西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印发〈陕西省健康扶贫实施

方案〉的通知》（陕卫规划发[2016]48号）和《陕西省卫生计生委办

公室关于印发全省新农合健康扶贫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陕卫

办体改发[2016]357号）精神，经研究，对全市新农合补偿管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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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调整如下：

一、新生儿年度随母或随父参合，均可在年度内获得新农合

参合资格，享受新农合报销。

二、对于符合分级诊疗规范，在医联体、医疗集团内部或有

合作协议的医疗机构间，通过远程会诊系统开展的诊疗内容，其

产生的会诊费用纳入新农合报销范围。对于医疗机构发生的不

符合分级诊疗病症指南要求的会诊费用不纳入报销。

三、全市所有统筹区域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农村参

合贫困人口住院不设起付线，合规费用全额纳入新农合报销（使

用自费药品、治疗项目，未与患者或家属签订知情同意书，产生

的费用由医疗机构承担），报销总额度以上年度本医疗机构实际

平均住院费用为限。

四、符合分级诊疗规范、按照新农合技术转诊执行逐级转诊

的农村参合贫困人口在各县区二级医疗机构住院，补偿比例统

一为合规费用扣除起付线后按 80%补偿。

五、对于符合分级诊疗规范、按照新农合技术转诊执行逐级

转诊的农村参合贫困人口在市级二级、三级定点医疗机构住院，

合规费用扣除起付线后按以下比例补偿。

报销比例（%）

医疗机构名称
医院级

别 凤翔、岐山、扶风、眉县、麟游

县、凤县、千阳、陇县、太白县
金台、渭滨、陈仓区

市中心医院 三级 65 60

市中医医院 三级 65 60

解放军第三医院 三级 60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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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民医院 三级 65 60

市妇幼保健院 三级 65 60

高新人民医院 三级 65 60

市康复医院 二级 80 80

市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70 70

市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70 70

解放军 537医院 二级 65 55

市口腔医院 二级 70 60

西安医学院附属宝鸡医院 二级 70 60

陕西荣军第一医院 二级 70 60

远大肛肠医院 二级 65 55

宝鸡丽人医院 二级 65 55

宝鸡德仁中医医院 二级 65 55

宝鸡明德骨科医院 二级 65 55

宝鸡正骨骨科医院 二级 65 55

陈仓区阳光医院 一级 80 80

眉县安定医院 一级 80 80

六、对于符合分级诊疗规范、按照新农合技术转诊执行逐级转

诊的农村参合贫困人口在省级二级医疗机构住院，补偿比例统一为

合规费用扣除起付线后按 60%补偿；省级三级医疗机构补偿比例统

一为合规费用扣除起付线后按 55%补偿。省级直通车报销的定点

医疗机构按照省级规定的报销比例执行。

七、各新农合统筹区域对于农村参合贫困人口慢性病患者，

其认定办法和程序不变，报销办法不变，在宝市卫农发[2014]234

号文件 22种门诊特殊慢性病原报销封顶线的基础上提高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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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农村参合贫困人口门诊统筹补偿年户封顶线按 60元×

每户参合人数确定，一个年度内户内通用，年末实行户内零结余，

不以家庭为单位结余划转,在镇、村两级门诊统筹报销中，一般诊

疗费在门诊统筹个人账户总额内由新农合全额报销。

九、本规定与宝市卫农发［2015］234号文件规定不一致的，

按本文件规定执行，其余仍按原文件执行。本文件从 2016年 7

月 1日起开始执行。未经省、市新农合管理部门批准，各县区不

得另行制定与本方案不一致的政策规定。

                      

宝鸡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宝鸡市财政局

    
宝鸡市审计局               宝鸡市物价局

                         2016年 6月 27日

抄送：省卫计委、省财政厅、省审计厅、省物价局，省级新农合各定点

医疗机构，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办公室，市卫

生监督所，各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各县区合疗办、卫生监督所，

中国电信宝鸡分公司，陕西飞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宝鸡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6年 6月 27日印发


